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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述如下：

貨品銷售－直接銷售╱特許專營銷售佣金收入

履行義務是在商品交付給客戶時履行。

管理服務
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履行義務隨着服務的提供而得到履行，通常在提供服務之

前需要短期預付款。管理服務合同的期限為五年至二十年、或根據產生時間

計費。

於 年 月 日，分配給剩餘履約義務 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 的交易價

格如下：

上述披露的金額不包括受限制的可變對價。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121,2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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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50,378

53,563

41,035

33,0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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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

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
